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指标调整规则
	用地性质
	建设状态
	绿地率降低幅度
（%）
	年径流总量控制率
调整（%）

	居住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其它交通设施用地、公共设施用地
	新建
	＜5
	不作调整

	
	
	5—10
	-5—0

	
	
	＞10
	-8—0

	
	改造
	＜5
	-5—0

	
	
	5—10
	-8—0

	
	
	＞10
	-12—0

	工业用地、物流
仓储用地
	新建
	＜5
	不作调整

	
	
	5—10
	-5—0

	
	
	＞10
	-10—0

	
	改造
	＜5
	-5—0

	
	
	5—10
	-10—0

	
	
	＞10
	-15—0


注：
①根据《岳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源头管控详细规划》制定调整规则，绿地率指标下调幅度对应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调整幅度；
②当地块绿地率低于10%时，对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做硬性要求。


附件2：
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项目清单（试行）
	项目类型
	豁免项目

	工业建设工程
	1.危险化学品生产基地建设工程；2.生产或使用重金属的建设工程。指生产或使用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、铊和锑等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工程；3.危险废物处理（置）建设工程。指对易燃易爆废物、医疗垃圾、放射性废物等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利用和处理（置）的项目。

	仓储建设工程
	1.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品仓储建设工程；2.粮食储备等需要防潮防水的仓储建设工程。

	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
	1.传染病医院建设工程；2.加油、加气站、液化石油气换瓶站建设工程；3.燃气建设工程。

	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工程
	1.垃圾填埋场、垃圾转运站（场）、公厕等易产生有害下渗物质的环卫设施建设工程；2.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；3.地上仅包含配套用房的地下市政初雨调蓄池建设工程。4.市政给排水管网新建、改造工程（不含道路工程）。

	市政路桥建设工程
	1.地下连通道工程；2.人行天桥工程；3.桥梁工程（无桥下绿化）；4.隧道工程（不含两端接线）。

	水利建设工程
	1.河口闸坝新建或改建工程；2.河道清淤工程；3.拦河工程的主体工程。

	其他工程
	1.保密项目；2.军事设施工程；3.监狱项目；4.应急抢险救灾建设工程；5.灯光工程，包括功能照明、景观照明等；6.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工程；7.电力、通讯管线工程；8.文化、文物建筑修复、保护类工程（不含保护范围新建、扩建工程）；9.不涉及室外附属的建筑改扩建、加装电梯、装修装饰工程；10.临时用地及设施工程；11.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或者占地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（包含宅基地）；12.项目经过地质勘察确认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项目，如易发生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不适宜进行海绵城市建设区域；13.其他经专家论证后无法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。


注：参照山西省长治市、广东省汕头市和深圳市等示范城市做法，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该豁免清单。


附件3：
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价豁免意见书
	项目
概况
	项目名称
	

	
	建设单位
	

	
	设计单位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位意见：
           
签字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技术人员意见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城乡建设事务中心意见：


海绵部：                 中心领导：
年   月   日

	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定意见：

排水科：                 局领导：

签字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以2022年6月23日《岳阳市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》下发之日起计算，相关手续在6月23日前办理完成的建设项目，因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规划设计条件、项目设计方案、施工图及批复文件等审批手续中，无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及内容，导致项目施工现场无海绵城市建设内容，此类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价时，不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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